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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广西区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 

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 

人民银行广西区各市中心支行、南宁市各县支行，各政策性银行、

国有商业银行广西区分行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南宁分行，邮政储

蓄银行广西区分行，广西北部湾银行，广西区农村信用联社，南

宁江南国民村镇银行，各外资银行南宁分行： 

为进一步提高应对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（以下简称联

网核查系统）突发事件的能力，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结合当前

经济金融形势，重新修订了《广西区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

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施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各单位认真贯彻执行。原《广西区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

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施办法》（南宁银办发〔2007〕336 号印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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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广西区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

实施办法 

 

 

 
 
 

二○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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